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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九條及第三條附表
一、附表一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前條第一項各款所

列性能類別，新建住宅除

結構安全得單獨申請外，

應一併申請評估；既有住

宅得由申請人視其需求選

擇申請評估之，申請人為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者，

既有住宅評估類別以結構

安全、防火安全、無障礙

環境、節能省水及住宅維

護為優先。 

第四條 前條第一項各款所

列性能類別，新建住宅應

一併申請評估；既有住宅

得由申請人視其需求選擇

申請評估之，申請人為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者，既

有住宅評估類別以結構安

全、防火安全、無障礙環

境、節能省水及住宅維護

為優先。 

依據「安家固園計畫」工作

項目老舊住宅耐震安檢作業

已轉型為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建築物

耐震重建輔導試辦計畫」，

對於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作業

需求，已由既有住宅結構安

全性能評估擴及新建住宅性

能評估，為保障國人居住安

全，及因應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之新建

住宅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容積

獎勵需求，放寬新建住宅得

單獨申請評估結構安全性能

類別，爰予修正。 

第九條 具備下列條件者，

得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為評估機構辦理住宅性能

評估： 

一、各級政府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公立或立

案之私立大學以上學

校或法人團體。 

二、置有大專以上畢業之

專任行政人員二人以

上。 

三、置有建築、土木、營

建等相關科系大學以

上畢業，並具二年以

上相關工作經驗之專

任技術人員三人以上

。 

四、設有容納二十人以上

進行評估作業之會議

場所一處以上。 

五、設有評估作業資訊公

開化之電子或網路設

備環境。 

六、邀聘符合第十一條資

格之住宅性能評估人

員二十人以上組成評

第九條 具備下列條件者，

得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為評估機構辦理住宅性能

評估： 

一、各級政府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公立或立

案之私立大學以上學

校或法人團體。 

二、置有大專以上畢業之

專任行政人員二人以

上。 

三、置有建築、土木、營

建等相關科系大學以

上畢業，並具二年以

上相關工作經驗之專

任技術人員三人以上

。 

四、設有容納二十人以上

進行評估作業之會議

場所一處以上。 

五、設有評估作業資訊公

開化之電子或網路設

備環境。 

六、邀聘符合第十一條資

格之住宅性能評估人

員二十人以上組成評

一、內政部推動公有建築物

實施耐震評估多年，其

評估已建立完整之建築

物評估機制，亦累積許

多評估經驗，具相當成

效；且內政部營建署與

廠商簽訂之「內政部營

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

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

應契約」，係依據政府

採購法第十三條規定之

監辦程序辦理採購之開

標、比價、議價、決標

及驗收等作業，並依據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

第一項第九款採限制性

招標，及依據採購評選

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四

條，由主管機關成立評

選委員會，邀請委員五

人至十七人，召開評選

會議，經評選為優勝之

廠商，再與之簽訂「建

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工作共同供應契約」，

爰第三項第一款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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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小組，且各評估性

能類別之住宅性能評

估人員應達五人以上

。 

七、辦理或經營之他項業

務不影響評估作業之

公正性。 

前項第六款之住宅性

能評估人員，不得同時受

聘於二家以上依本辦法指

定之評估機構。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指定為結構安全單項評估

機構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之一，不受第一項、第十

條及第十一條規定限制： 

一、新建及既有住宅結構

安全單項評估機構：

與內政部營建署簽訂

之內政部營建署代辦

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

評估工作共同供應契

約（簡約）影本。 

二、既有住宅結構安全單

項評估機構：依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及申報辦法認可辦理

耐震能力評估檢查證

明文件影本。 

估小組，且各評估性

能類別之住宅性能評

估人員應達五人以上

。 

七、辦理或經營之他項業

務不影響評估作業之

公正性。 

前項第六款之住宅性

能評估人員，不得同時受

聘於二家以上依本辦法指

定之評估機構。 

評估機構僅申請第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結構安全

性能類別者，得檢附與內

政部營建署簽訂之內政部

營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

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

契約（簡約）影本或檢附

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

證及申報辦法認可辦理耐

震能力評估檢查證明文件

影本，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指定為結構安全單項評

估機構，不受第一項、第

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之限

制。 

「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建

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工作共同供應契約」之

簽約廠商，得申請指定

為新建及既有住宅結構

安全單項評估機構。 

二、依據現行之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

法，及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專業機構及專業檢

查人認可要點，其專業

機構於辦理法人登記

後，檢附相關文件，向

內政部申請認可證，得

以既有住宅進行評估作

業。考量新建住宅之結

構安全評估作業應較周

延，不宜將前開廠商納

入新建住宅結構安全性

能評估機構，爰第三項

第二款明定僅得申請指

定為既有住宅結構安全

單項評估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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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ㄧ 

修正附表一     新建住宅性能類別之評估項目及等級基準表 
類型 性能類別 評估項目 等級 

集 

合 

住 

宅 

結構安全 

結構設計 以評估內容（或評估項目）之評分（A 級為 4 分、B 級為 3 分、C級為 2

分、D級為 1分）與權重乘積，分別合計積分，積分以四捨五入法計算

至小數點後第 2位，並依下列規定由高至低分別評估性能等級： 

一、第一級：合計積分為 3.50 以上。 

二、第二級：合計積分為 2.50 以上未達 3.50。 

三、第三級：合計積分為 1.50 以上未達 2.50。 

四、第四級：合計積分未達 1.50 。 

耐震設計 

防火安全 

火災警報 各評估內容最低之評分為該性能類別之總評分，其等級由高至低為： 

一、第一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均符合 A級者。 

二、第二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為 B級或以上者。 

三、第三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為 C級或以上者。 

四、第四級：指各評估內容之評分有 1項為 D級者。 

火災滅火 

逃生避難 

防止延燒 

無障礙環境 
住宅共用部分 各性能類別以評估內容（或評估項目）之評分（A 級為 4 分、B 級為 3

分、C級為 2分、D級為 1分）與權重乘積，分別合計積分，積分以四

捨五入法計算至小數點後第 2位，並依下列規定由高至低分別評估性能

等級： 

一、第一級：合計積分為 3.50 以上。 

二、第二級：合計積分為 2.50 以上未達 3.50。 

三、第三級：合計積分為 1.50 以上未達 2.50。 

四、第四級：合計積分未達 1.50 。 

住宅專用部分 

空氣環境 
自然通風 

機械通風 

光環境 自然採光 

音環境 

住宅分戶牆隔音 

住宅外牆開口部隔音 

住宅樓板隔音 

節能省水 

遮陽效率 

隔熱效率（頂樓或非頂樓） 

熱水效率 

省水效率 

照明系統節能效率 

住宅維護 
住宅共用部分 

住宅專用部分 

非 

集 

合 

住 

宅 

結構安全 

結構設計 

以評估內容（或評估項目）之評分（A級為 4分、B級為 3分、C級為 2

分、D級為 1分）與權重乘積，分別合計積分，積分以四捨五入法計算

至小數點後第 2位，並依下列規定由高至低分別評估性能等級： 

一、第一級：合計積分為 3.50 以上。 

二、第二級：合計積分為 2.50 以上未達 3.50。 

三、第三級：合計積分為 1.50 以上未達 2.50。 

四、第四級：合計積分未達 1.50 。 

耐震設計 

防火安全 

火災警報 各評估內容最低之評分為該性能類別之總評分，其等級由高至低為： 

一、第一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均符合 A級者。 

二、第二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為 B級或以上者。 

三、第三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為 C級或以上者。 

四、第四級：指各評估內容之評分有 1項為 D級者。 

火災滅火 

防止延燒 

無障礙環境 
住宅共用部分 各性能類別以評估內容（或評估項目）之評分（A 級為 4 分、B 級為 3

分、C級為 2分、D級為 1分）與權重乘積，分別合計積分，積分以四

捨五入法計算至小數點後第 2位，並依下列規定由高至低分別評估性能

等級： 

一、第一級：合計積分為 3.50 以上。 

二、第二級：合計積分為 2.50 以上未達 3.50。 

三、第三級：合計積分為 1.50 以上未達 2.50。 

四、第四級：合計積分未達 1.50 。 

住宅專用部分 

空氣環境 
自然通風 

機械通風 

光環境 自然採光 

音環境 

住宅分戶牆隔音 

住宅外牆開口部隔音 

住宅樓板隔音 

節能省水 

遮陽效率 

隔熱效率 

熱水效率 

省水效率 

照明系統節能效率 

住宅維護 住宅專用部分 

修正說明：非集合住宅類型結構安全性能類別第一級文字誤繕，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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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一     新建住宅性能類別之評估項目及等級基準表 
類型 性能類別 評估項目 等級 

集 

合 

住 

宅 

結構安全 

結構設計 以評估內容（或評估項目）之評分（A 級為 4 分、B 級為 3 分、C級為 2

分、D級為 1分）與權重乘積，分別合計積分，積分以四捨五入法計算

至小數點後第 2位，並依下列規定由高至低分別評估性能等級： 

一、第一級：合計積分為 3.50 以上。 

二、第二級：合計積分為 2.50 以上未達 3.50。 

三、第三級：合計積分為 1.50 以上未達 2.50。 

四、第四級：合計積分未達 1.50 。 

耐震設計 

防火安全 

火災警報 各評估內容最低之評分為該性能類別之總評分，其等級由高至低為： 

一、第一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均符合 A級者。 

二、第二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為 B級或以上者。 

三、第三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為 C級或以上者。 

四、第四級：指各評估內容之評分有 1項為 D級者。 

火災滅火 

逃生避難 

防止延燒 

無障礙環境 
住宅共用部分 各性能類別以評估內容（或評估項目）之評分（A 級為 4 分、B 級為 3

分、C級為 2分、D級為 1分）與權重乘積，分別合計積分，積分以四

捨五入法計算至小數點後第 2位，並依下列規定由高至低分別評估性能

等級： 

一、第一級：合計積分為 3.50 以上。 

二、第二級：合計積分為 2.50 以上未達 3.50。 

三、第三級：合計積分為 1.50 以上未達 2.50。 

四、第四級：合計積分未達 1.50 。 

住宅專用部分 

空氣環境 
自然通風 

機械通風 

光環境 自然採光 

音環境 

住宅分戶牆隔音 

住宅外牆開口部隔音 

住宅樓板隔音 

節能省水 

遮陽效率 

隔熱效率（頂樓或非頂樓） 

熱水效率 

省水效率 

照明系統節能效率 

住宅維護 
住宅共用部分 

住宅專用部分 

非 

集 

合 

住 

宅 

結構安全 

結構設計 

以評估內容（或評估項目）之評分（A級為 4分、B級為 3分、C級為 2

分、D級為 1分）與權重乘積，分別合計積分，積分以四捨五入法計算

至小數點後第 2位，並依下列規定由高至低分別評估性能等級： 

一、第一級：合計積分為 3.50 以上或取得建築物耐震標章。 

二、第二級：合計積分為 2.50 以上未達 3.50。 

三、第三級：合計積分為 1.50 以上未達 2.50。 

四、第四級：合計積分未達 1.50 。 

耐震設計 

防火安全 

火災警報 各評估內容最低之評分為該性能類別之總評分，其等級由高至低為： 

一、第一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均符合 A級者。 

二、第二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為 B級或以上者。 

三、第三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為 C級或以上者。 

四、第四級：指各評估內容之評分有 1項為 D級者。 

火災滅火 

防止延燒 

無障礙環境 
住宅共用部分 各性能類別以評估內容（或評估項目）之評分（A 級為 4 分、B 級為 3

分、C級為 2分、D級為 1分）與權重乘積，分別合計積分，積分以四

捨五入法計算至小數點後第 2位，並依下列規定由高至低分別評估性能

等級： 

一、第一級：合計積分為 3.50 以上。 

二、第二級：合計積分為 2.50 以上未達 3.50。 

三、第三級：合計積分為 1.50 以上未達 2.50。 

四、第四級：合計積分未達 1.50 。 

住宅專用部分 

空氣環境 
自然通風 

機械通風 

光環境 自然採光 

音環境 

住宅分戶牆隔音 

住宅外牆開口部隔音 

住宅樓板隔音 

節能省水 

遮陽效率 

隔熱效率 

熱水效率 

省水效率 

照明系統節能效率 

住宅維護 住宅專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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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一之一 
修正附表一之一   新建住宅結構安全性能之評估內容、權重、評估基準及

評分表 
評

估

項

目 

評估 
內容 

權重 評分 評估基準 

申請人自行

評估 圖說文

件說明 
評估

結果 無此

項 
符合 

結

構

設

計 

基地狀況 10% 

 
距第一類活斷

層最小距離 

山坡地距 
第一類活斷層 

最小距離 

土壤之 
液化潛能(1) 

 

A級 □300 公尺 □600 公尺 □PL≦5 □ □  □ 

B 級 □150 公尺 □300 公尺 □5＜PL≦15 □ □  □ 

C 級 □75公尺 □150 公尺 □PL＞15 □ □  □ 

D 級 
□符合法規且未

達C級者 

□符合法規且未

達C級者 

□符合法規且未達C
級者 

□ □  □ 

結構系統

平面不規

則性(2) 
15% 

 
扭轉 

不規則 

橫隔版 

不連續(8) 

面外之 

錯位性(9) 

非平行 

結構系統(10)  

A級 □AX≦1.0 □沒有 □沒有 □沒有 □ □  □ 

B 級 
□1.0＜AX≦

1.1 

□＞0%且

≦5% 

□＞0%且

≦5% 

□＞0 o
且≦

15o
 

□ □  □ 

C 級 
□1.1＜AX≦

2.0 
□＞5%且

≦10% 

□＞5%且

≦10% 

□＞15o
且≦

30o
 

□ □  □ 

D 級 □AX＞2.0 □＞10% □＞10% □＞30o
 □ □  □ 

結構系統

立面不規

則性(2) 
15% 

 
勁度不規則性-
軟層(8) 

質量不規

則性(8) 

立面幾何

不規則性
(8) 

強度不連續

性-弱層(11)  

A級 □沒有 □沒有 □沒有 
□比值＞

90% 
□ □  □ 

B 級 □≦5% □≦5% □≦5% 
□85%＜比

值≦90% 
□ □  □ 

C 級 
□＞5%且≦

10% 

□＞5%且

≦10% 

□＞5%且

≦10% 
□80%＜比

值≦85% 
□ □  □ 

D 級 □＞10% □＞10% □＞10% 
□比值≦

80% 
    

耐

震

設

計 

與建築物耐

震設計規範

規定地震力

V 之關係 

60% 

A級(12) 

□ 採用之地震力為 1.35V 
□ 採用之地震力為 1.15V，且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

範有關耐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 
□ □  □ 

B 級(12) 

□ 採用之地震力為 1.15V 
□ 採用之地震力為 1.0V，且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

範有關耐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 
□ □  □ 

C 級(13) 
□ 採用之地震力為 1.0V (A) 
□ 採用之地震力為 1.15V (B) 

□ □  □ 

D 級 □ 符合法規且未達 C 級者 □ □  □ 

備註：(1)土壤之液化潛能損害度根據液化潛能指數 PL值評估之(參照內政部「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第 10 章)。 

(2)結構系統平面、立面不規則性，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表1-1、表1-2判定。 

(3)評估基準及評分限制條件：不符合各該評估基準敘述內容者，將無法適用各該評分。 

(4)直接基礎(筏式基礎)之地盤種類非第 1 類、第 2類地盤者，不適用 A 級。 

(5)基地狀況有上、下邊坡滑動潛能者，不適用 A 級及 B 級。 

(6)基地狀況有洪流、土石流沖損潛能者，將不予評估（須由相關專業技師分析證明無此潛能）。 

(7)結構系統立面不規則性有極軟層者，不符規範，將不予評估。 

(8)表內所示百分比指具該不規則性之樓層所占比例。 

(9)表內所示百分比指具該不規則性之構材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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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表內所示角度指非平行結構之主軸所呈角度。 

(11)強度不連續性-弱層，指該層強度與該層設計層剪力之比值低於其上層比值 80%者，樓層強度，

指所考慮方向上所有抵抗地震層剪力構材強度之和。 

(12)B 級以上需利用側推分析確認結構安全性能符合設計要求。 
(13)C 級可使用(A)式以側推分析確認結構安全性能符合設計要求或使用(B)式提高設計用地震力。 

(14)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第 9章設計之建築物，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指定特

殊結構委託審查之機關、團體審查認定，可註明為「隔震建築物」，不適用本表進行評估。 

(15)裝置制震器之建築物，欲取得 C 級以上者，制震器之功能必須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指定特殊結構委託審查之機關、團體認定。 

(16)「隔、制震建築物」，必須提出管理維護計畫(含定期檢點及臨時檢點之頻率及項目，並記載

各項之基準值)。 

(17)評估基準所稱「符合法規」，指符合申請建造執照或申請變更設計時之法令規定。 
(18)耐震設計規範有關耐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指符合建築物耐震規範及解說第 7 章耐震工程

品管之規定。第 7 章第 3節非破壞檢驗部分，如建築物為鋼骨構造(SS)或鋼骨鋼筋混凝土構

造(SRC)者，應請申請人提供與非破壞性檢驗機構合約或檢驗結果報告書等相關文件；第 7 章

第 4節結構耐震施工品質管制部分，應請申請人提供派駐建築師、結構技師或土木技師常駐

現場之證明文件，且評估機構應不定期主動抽查，並比照公共工程施工品管落實一級及二級

品管，以提升耐震工程品質。 

 

修正說明：新增備註(18)，就耐震設計之 A級及 B級所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有關耐

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於備註欄新增說明，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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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一之一   新建住宅結構安全性能之評估內容、權重、評估基準及

評分表 

評估

項目 
評估 
內容 

權重 評分 評估基準 
申請人自行

評估 
圖說文

件說明 
評估

結果 
無此項 符合 

結

構

設

計 

基地狀況 10% 

 
距第一類活斷層

最小距離 

山坡地距 
第一類活斷層 
最小距離 

土壤之 
液化潛能(1) 

 

A級 □300 公尺 □600 公尺 □PL≦5 □ □  □ 

B級 □150 公尺 □300 公尺 □5＜PL≦15 □ □  □ 

C級 □75公尺 □150 公尺 □PL＞15 □ □  □ 

D級 
□符合法規且未達

C級者 

□符合法規且未達

C級者 

□符合法規且未達C級

者 
□ □  □ 

結構系統

平面不規

則性(2) 
15% 

 
扭轉 

不規則 

橫隔版 

不連續(8) 

面外之 

錯位性(9) 

非平行 

結構系統(10)  

A級 □AX≦1.0 □沒有 □沒有 □沒有 □ □  □ 

B級 □1.0＜AX≦1.1 
□＞0%且

≦5% 

□＞0%且

≦5% 

□＞0 o
且≦

15o
 

□ □  □ 

C級 □1.1＜AX≦2.0 
□＞5%且

≦10% 

□＞5%且

≦10% 

□＞15o
且≦

30o
 

□ □  □ 

D級 □AX＞2.0 □＞10% □＞10% □＞30o
 □ □  □ 

結構系統

立面不規

則性(2) 
15% 

 
勁度不規則性-軟
層(8) 

質量不規則

性(8) 
立面幾何不

規則性(8) 
強度 不連續

性-弱層(11)  

A級 □沒有 □沒有 □沒有 □比值＞90% □ □  □ 

B級 □≦5% □≦5% □≦5% 
□85%＜比值

≦90% 
□ □  □ 

C級 □＞5%且≦10% 
□＞5%且

≦10% 

□＞5%且

≦10% 
□80%＜比值

≦85% 
□ □  □ 

D級 □＞10% □＞10% □＞10% □比值≦80%     

耐

震

設

計 

與建築物耐震

設計規範規定

地震力V 之關

係 

60% 

A級(12) 

□ 採用之地震力為 1.35V 
□ 採用之地震力為 1.15V，且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有

關耐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 
□ □  □ 

B級(12) 

□ 採用之地震力為 1.15V 
□ 採用之地震力為 1.0V，且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有關

耐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 
□ □  □ 

C級(13) 
□ 採用之地震力為 1.0V (A) 
□ 採用之地震力為 1.15V (B) 

□ □  □ 

D級 □ 符合法規且未達 C 級者 □ □  □ 

備註：(1)土壤之液化潛能損害度根據液化潛能指數 PL值評估之(參照內政部「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第 10 章)。 

(2)結構系統平面、立面不規則性，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表1-1、表1-2判定。 

(3)評估基準及評分限制條件：不符合各該評估基準敘述內容者，將無法適用各該評分。 

(4)直接基礎(筏式基礎)之地盤種類非第 1 類、第 2類地盤者，不適用 A級。 

(5)基地狀況有上、下邊坡滑動潛能者，不適用 A 級及 B 級。 

(6)基地狀況有洪流、土石流沖損潛能者，將不予評估（須由相關專業技師分析證明無此潛能）。 

(7)結構系統立面不規則性有極軟層者，不符規範，將不予評估。 

(8)表內所示百分比指具該不規則性之樓層所佔比例。 

(9)表內所示百分比指具該不規則性之構材所佔比例。 

(10)表內所示角度指非平行結構之主軸所呈角度。 

(11)強度不連續性-弱層係指該層強度與該層設計層剪力的比值低於其上層比值 80%者，樓層強度

係指所考慮方向上所有抵抗地震層剪力構材強度之和。 

(12)B 級以上需利用側推分析確認結構安全性能符合設計要求。 

(13)C 級可使用(A)式以側推分析確認結構安全性能符合設計要求或使用(B)式提高設計用地震力。 

(14)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第 9 章設計之建築物，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指定特

殊結構委託審查之機關、團體審查認定，可註明為「隔震建築物」，不適用本表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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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裝置制震器的建築物，欲取得 C 級以上者，制震器的功能必須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指定特殊結構委託審查之機關、團體認定。 

(16)「隔、制震建築物」，必須提出管理維護計畫(含定期檢點及臨時檢點之頻率及項目，並記載

各項之基準值)。 

(17)評估基準所稱「符合法規」，係指符合申請建造執照或申請變更設計時之法令規定。 

  


